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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管理法规热点问题 
新修订的《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浅析

2013 年 11 月 8 日，李克强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对

1995 年 9 月 14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国际收支

统计申报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进行了

修订。修订后的《办法》已于 2014 年 1 月 1 日开

始施行。为了实施修订后的《办法》，国家外汇管

理局于 2013 年 12 月 2 日向外管局各个分局、全国

性外汇指定银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银行间市场清算

所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合称

“指定申报主体”）发布了《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及

交易统计制度》（以下简称“《统计制度》”）。《统计

制度》就《办法》修订后指定申报主体如何“采集

中国居民（包括境内机构和个人）与非中国居民之

间各项国际收支交易的流量以及对外金融资产和

负债的存量状况”做出了细致规定，并将于 2014

年 9 月 1 日开始实施。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网站的报道
1
，对《办法》的修订

主要为了适应200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的《国

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对国际收支统

计数据和方法提出的更高要求，从而“进一步提高

数据的国际可对比性”。但是，《办法》修订的时

机引发了诸多境内外媒体的广泛联想，从加强官员

个人财产信息披露深化反腐、严控资金通过移民等

渠道向境外转移、乃至为对中国居民的全球资产及

其收益进行征税做好准备等方面对本次修订的动

机做了多重解读。 

                                                        
1 http://www.gov.cn/ldhd/2013-11/22/content_2532543.htm 

回到是项行政法规本身，引发上述联想和解读的本

次修订的重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 申报范围扩大至中国居民“个人”的对外金

融资产、负债状况 

《办法》修订之前国际收支统计申报的范围为中国

居民与非中国居民之间发生的一切经济交易。本次

修订后，将“中国居民对外金融资产、负债状况”

纳入上述申报的范围。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网站的解读，原《办法》仅关注

中国居民与非中国居民之间发生的经济交易流量，

而没有包括中国居民的对外金融资产和负债状况

（即存量）。这一概括实则并不准确。原《办法》

第十一条和第十三条，分别针对中国境内的(a)金融

机构、(b)外商投资企业、(c)有境外直接投资的企业

以及(d)其他有对外资产、负债的非金融企业，规定

了直接向外管局申报其对外资产、负债及其变动情

况的义务。可见，原《办法》并非只重交易流量而

忽视资产、负债存量。 

此次对《办法》上述内容的修订实则集中于两点：

其一，明确将中国居民对外“金融”资产、负债状

况列入申报义务；其二，增加一条规定：“拥有对

外金融资产、负债的中国居民个人，应当按照国家

外汇管理局的规定申报其对外金融资产、负债的有

关状况”。 

何为对外“金融”资产和对外负债？依据《统计制

度》的释义，“对外金融资产”是指中国居民对非

中国居民拥有的金融资产，包括对外直接投资、证

券投资、金融衍生产品投资、存款、发放贷款及各



 

类应收款等；“对外负债”是指中国居民对非中国

居民承担的负债，包括吸收直接投资、发行有价证

券、金融衍生产品投资、吸收存款、接受贷款及各

类应付款等。显然，中国居民直接持有的境外不动

产并不在国际收支统计的“金融资产”之列。 

而增加中国居民“个人”就对外金融资产、负债的

申报义务，实则为逐步放开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融

资限制之趋势的必然要求。目前，境内自然人的境

外投资活动基本限于为境外上市融资目的通过 75

号文登记而持有特殊目的公司股份，非为上市融资

目的的个人境外直接投资基本上被官方渠道所禁

止，而境内个人的境外证券投资活动也仅能通过

QDII 间接实现。不过，正在发生的令人瞩目的变化

是，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就业并符合特定条件

的个人，原则上可以逐步摆脱对 QDII 的依赖而独

立进行包括证券投资在内的境外投资活动（有待实

施细则到位）。而对境内个人的境外直接投资活动，

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开始试点，最近有报道

称商务部已经开始制定与此配套的个人境外投资

备案政策。随着对境内居民个人境外直接投资和金

融投资的逐步放开，以中国居民“个人”为主体的

跨境投融资活动必然构成国际收支统计的重要内

容之一。修订后的《办法》对此单独强调，相信正

是为因应这一趋势的未雨绸缪之举。 

二、 申报主体范围从中国居民扩大至在中国境内

发生经济交易的非中国居民 

依据《办法》的定义，就媒体所关注的中国“居民

个人”而言，主要指在境内居留 1 年以上的自然人

（外国在境内的留学生、就医人员、外国驻华使馆

领馆外籍工作人员及其家属除外），以及中国短期

出国人员（在境外居留时间不满 1 年）、在境外留

学人员、就医人员及中国驻外使馆领馆工作人员及

其家属。上述定义在此次修订中并无变化。国家外

汇管理局 2012 年 9 月 5 日发布了《关于明确和调

整国际收支统计申报有关事项的通知》，对上述并

不十分严谨的定义已经开始采取权变措施，“实践

中，在缺乏相关辅助信息的情况下，可按照有效证

件中的国籍来认定其是否为中国居民”。这一实践

中的做法在《统计制度》中再次得到确认。由此可

见，除非提供境内居留不足 1 年的证明，否则即便

正在为办理移民而久居境外但尚未加入外国国籍

的中国公民，在国际收支统计实践中仍可能被认定

为中国居民。而即便已经加入外国国籍，如果大部

分时间在中国境内生活，为国际收支统计之目的，

仍需作为中国居民个人对待。 

《办法》此次修订之后，即便并非中国居民，只要

在中国境内发生经济交易，按照《办法》规定，也

发生“及时、准确、全面完整地申报其国际收支信

息”的义务。当然，相关工作可以通过有关的指定

申报主体来完成。 

但必须注意的是，尽管非中国居民如在中国境内发

生经济交易也产生在中国申报国际收支信息的义

务，但根据《办法》规定，其申报的内容仍限于与

中国居民之间的交易，以及中国居民对其拥有的金

融资产和中国居民对其承担的负债。非中国居民并

没有对未与中国居民发生关系的“对外金融资产、

负债状况”向中国外管局做出申报的义务。 

三、 就违反国际收支统计申报规定的行为规定了

更加严厉的罚则 

原《办法》针对不同主体规定了警告、通报批评、

罚款等处罚形式。2003 年 2 月 21 日国家外管局发

布的《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实施细则》规定了最

高不超过 3 万元人民币的罚款。修订后的《办法》

第十七条则规定：“中国居民、非中国居民未按照

规定进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的，由国家外汇管理局

或其分支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

第四十八条的规定给予处罚”，即“由外汇管理机

关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对机构可以处 30 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个人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就中国居民机构而言，最高罚款金额瞬间扩大了 9

倍，相关违规风险显然大大增加。仅就国际收支统

计申报作为一项企业合规事项而言，其重要性与修

订之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尽管大幅增加了罚款金额，但罚款及其数额本身的

威慑力恐怕不足以迫使所有通过非正规渠道流动

的跨境资金都回到阳光之下并遵守申报义务。仅此

一部行政法规，似乎也不应该被寄望于、事实上也

不可能承担过多的政策目标。此次《办法》修订的

政策意涵，应该放到中国资金跨境流动管理体制变

革的大背景中去理解。一方面，外管局全面改变外

汇管理模式，基本放开经常项目项下的资金流动，

大幅放松资本项目项下的外汇管制、向外汇指定银

行充分放权。另一方面，人民币的国际化日益提速，

人民银行和商务部对人民币在贸易和资本项下跨

境流动的限制日渐宽松，努力呵护及培育国际市场

对人民币的需求渐成共识。于道而论，经济大势推



 

动着与国际收支相关的政府职能逐步从管制向服

务转变，而提供真实客观的基础数据正是完善服务

的题中应有之义。于术而论，国际收支数据和信息

的获取，决不可能再依赖原有的层层审批做强制性

归集，因此，为未来国际收支信息处理建立有权威、

有方法、有队伍的制度框架和操作模式，应该是国

务院立足长远修订《办法》并由外管局制定了近 130

页的《统计制度》的立意所在。 

综上，我们的观察是，修订《办法》在这一阶段最

核心的目标，仍然在于为中国国际收支平衡监测和

国际投资头寸统计提供更可靠、客观的依据。为了

实现这一政策目标，外管局需要继续探索和设计有

助于确保相关信息相对准确、全面的实操机制。当

然，这些基础数据也许完全可能成为促进其他社会

管理目标实现的坚实基础和有力武器。从这个意义

上说，《办法》在未来的实施过程中如何与其它可

能出台的法律法规互动与配合，显然值得长期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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